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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津贴”是否人人有份？

主持人:

每年的 7? 8 月份， 各地都将迎来一年中最热的天气， 不

少劳动者也能获得一笔叫做 “高温津贴” 的额外补贴。

今年 5 月上海人社部门宣布，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每月

200 元调整为每月 300 元， 每年 6 月至 9 月发放。

但是， 还有很多人对于高温津贴的相关规定并不清楚， 也

不知道这笔钱到底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拿。

那么， 高温津贴是否人人有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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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7 月以来 ， 全国多地

进入 “烧烤模式”， 各地也就做
好防暑降温工作出台措施， 重申

高温津贴应发放到位。

记者调查发现， 一些行业和
企业发放高温津贴仍不到位， 有

劳动者反映 “听说过、 没拿过”。

此外， 今年以来， 上海、 福建、

天津等省市陆续调整高温津贴标

准， 但有的地方标准多年未变。

记者发现， 自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 2012 年印发以来， 至
少 24 个省区市调整过高温津贴

标准。 今年以来， 上海、 福建、

天津等省市又陆续调整高温津贴

标准。

4 月底， 福建省对现行夏季
高温津贴发放标准进行调整， 5

月应当按实际高温天数向劳动者

支付高温津贴， 支付标准由每人

每天 9.2 元提高到 12 元； 6 月
至 9 月应当按月或按实际高温

天数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每
人每月由此前的 200 元调整为

260 元。

今年 5 月 ， 上海人社部门
宣布， 夏季高温津贴标准从每月

200 元调整为每月 300 元 ， 每
年 6 月至 9 月发放。

与此同时， 上海、 福建两地
都把高温津贴纳入了工资总额。

这就意味着， 企业在计算职工社
会保险费基数时， 也应将高温津

贴计算在内。

天津市则明确规定， 高温津
贴的标准为上年度全市职工日平

均工资 12%， 按照 2018 年度天
津职工月平均工资 5871 元计

算， 今年的高温津贴标准为每人

每天 32 元 ， 较去年增加 3%左
右。

按照规定， 高温津贴标准由
省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 并根据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适时调整。 但有的
地方高温津贴标准 “原地踏步”

多年， 有的超过 10 年未变。

河南省每天 10 元的高温津

贴标准， 从 2008 年沿用至今；

广东省自 2007 年以来， 高
温津贴的最高金额始终为每月

150 元；

湖南省 2005 年规定， 高温
津贴标准为每人最低每月 150

元， 如需按天数折算高温津贴，

每人每天不低于 6.9 元 ， 这一

标准已有 14 年未予调整 。

多地调整高温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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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高温津贴的发放要同

时满足时间和实际温度两个因素，

比如上海的劳动者只有在每年的 6

月至 9 月间， 且工作环境的温度达

到相关法规规定的“高温”标准，才

能享受高温津贴。

因此， 对许多常年在办公室从

事工作的劳动者来说， 通常是没有

高温津贴的。

而且由于工作环境可能发生变

换，劳动者往年有高温津贴，今年也未

必有高温津贴。

有些在办公室工作的白领到了夏

季也能多领一笔钱，这应当属于“防暑

降温费”这一福利待遇，而不是法律所

规定的“高温津贴”。

防暑降温费并非法律强制单位必

须给予的待遇， 除非明确跟劳动者作

了约定， 否则发不发是用人单位的自

由。

并非人人都有

对许多常年在办公室从事工作的劳动者来说， 通常是没有高温

津贴的，但可能会有“防暑降温费”。

潘轶：对于高温津贴，劳动法上

并没有明确规定。

而在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等四部

门联合印发的 《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中规定了高温津贴，即“劳动

者从事高温作业的， 依法享受岗位

津贴。 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 35℃

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 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

者发放高温津贴 ， 并纳入工资总

额。 ”

可见， 劳动者享有高温津贴的

前提是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

室外露天作业或在 33?以上的工作

场所工作。

目前，全国已有 20 多个省份明确

了高温津贴标准， 有些地方的标准是

明确和固定的， 比如上海今年调整后

的标准是每月 300 元， 发放时间是每

年 6 月至 9 月；

还有的地方比如天津就规定，防

暑降温费、 高温津贴与上年度全市职

工平均工资水平挂钩。 根据天津市人

力社保局公布的通知，2018 年该市职

工的防暑降温费标准为 168 元每月，

较上一年上调了 10 元，高温津贴标准

为 31 元每天，比上一年上调了 2 元。

给高温岗位的津贴

劳动者享有高温津贴的前提是在 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

露天作业或在 33?以上的工作场所工作。

未发高温津贴不能解除合同

李晓茂： 相关司法解释明确：

“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 除名、

辞退、 解除劳动合同、 减少劳动

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

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 用人单位

负举证责任。”

但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

针对高温津贴的争议， 司法机关

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并不明

确和统一， 有些法院会要求用人

单位举证证明其已履行了发放高

温津贴的义务， 或者证明其依法

可不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 但

也有的法院会要求劳动者举证。

对此， 有些地方从法律层面

加以了明确。

比如 《广东省关于高温津贴

发放的管理办法》 中就规定：

“用人单位应当如实记录劳

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情况及高温津

贴发放情况 ， 并至少保存二年 。

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情况以及高

温津贴发放情况， 由用人单位承

担举证责任。”

如果举证不力， 用人单位可

能承担不利后果。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用人单

位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

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那么既然高温津贴属于工资，

并纳入工资总额。 如果单位不发

高温津贴， 劳动者能否依据 《劳

动合同法》 解除合同并索要经济

补偿呢？

对此虽然法律层面尚无明确

规定， 但依据目前的司法实践和

观点， 由于高温津贴在劳动者的

工资构成中所占比例很小， 它的

缺失并不会对劳动者及其家庭成

员的生存、 健康、 发展权造成实

质性影响。 因此劳动者单独以用

人单位未发放高温津贴为由主张

解除劳动合同， 并索要经济补偿

金的， 法院一般不会支持。

劳动者单独以用人单位未发放高温津贴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 并索要经济补偿金的， 法院一般

不会支持。

和晓科：在高温时节，一些单位

会发放饮料、防暑降温用品等实物，

这些能否冲抵高温津贴呢？

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的 《关于做好本市夏季高

温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夏季高

温津贴纳入工资总额。 企业在发放

夏季高温津贴的同时， 应继续做好工

作现场清凉饮料的供应”。

也就是说， 如果符合发放高温津

贴的条件， 单位不能用发放实物来冲

抵高温津贴。 但如果劳动者并不符合

领取高温津贴的条件， 那么单位发放

的这些实物实质是一种额外的福利。

不能用实物冲抵

如果符合发放高温津贴的条件， 单位不能用发放实物来冲抵高

温津贴。


